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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  
法律事務部  
助理法律顧問 5 
鄭喬丰女士  
 
鄭女士 : 
 

《 2018 年稅務 (修訂 )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  
回覆助理法律顧問 2018 年 5 月 11 日的來函  

 
 

謝謝你 5 月 11 日的來函。我們現回覆如下。  
 
《條例草案》第 3 條  - 修訂《稅務條例》第 15 條  (某些款項須被當

作是營業收入 ) 
 
2. 正如來函所引述，“表演者權利”一詞包括“經濟權利”（可

以轉讓）和“非經濟權利”（不可以轉讓）。第 3(1)和 3(2)條在提述

“表演者權利”時，需要同時涵蓋這兩部份的表演者權利，以釐清哪

些就有人使用“表演者權利”而由某人收取或累算歸於某人的款項須

被當作是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營業收入。在這方面，營業收入可

以由有人使用經濟權利而獲得，也同樣可以由有人使用非經濟權利而

獲得 1。  
 

3. 然而，第 3(3)條則涉及自轉讓（而非只是有人使用）表演者權利

而收取的款項。正如我們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發出的函件中解釋，由

於只有“經濟權利”是可以轉讓的，第 3(3)條在實際上只會涵蓋表演

者的“經濟權利”。根據第 3(3)條的前文後理去理解，“表演者權利”

一 詞 ( 即 “ …… 轉 讓 或 協 議 轉 讓 與 該 …… 表 演 有 關 的 表 演 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舉例而言，表演者可就有人使用其非經濟權利直接自非錄製表演錄製他／她的某項

表演，收到報酬。有關款項如果符合第 15(1)(b)條及 (ba)條的其他條件，便應當作是

營業收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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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……” )(引文加入強調的標記 )的意思明確，應該不會令人誤會其

涵蓋“非經濟權利”。  
 

4. 我們認為，在第 3(1)/3(2)條及第 3(3)條中一致採用“表演者

權利”一詞，有助強調這些有關“表演者權利”的條文之間的不同重

點和所涉款項的不同性質（即因有人使用權利而收取的款項相對於由

轉讓權利而收取的款項），而不是強調經濟權利或非經濟權利之間的

差異。  
 
5. 我們認為，現時第 3(3)條的行文已適當地反映政策原意，因此

我們認為無需修訂。  
 

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（蔡敏君              代行）  

 
 
 
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 
 
 
 
 
 
 
 
 
 
 
副本送：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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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經辦人：趙國傑先生）  
 
律政司  
（經辦人：莊家寧先生）  
 
知識產權署署長  
（經辦人：莊麗娟女士）  




